
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荔湾府行复〔2023〕47号

申请人：刘某某，男，1953年 7月生。

地址：广州市中山某路某某巷某某号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金花街道办事处。

地址：广州市荔湾区光复北路金花直街 11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何某某，职务：主任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月 10日作出的荔金综城责

字〔2023〕009号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案涉《责令

改正通知书》”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

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案涉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。

申请人称：

我的房屋房产证显示的四至图是 1990年 2月 12日测绘的，

我在 2000年购买后，在 2014年进行过一次维修，期间有向城管

进行过报建备案及验收。2014年至今，我的房屋从未动过一砖一

瓦。直到 2022年 9月，我信访举报某某巷某某号占道违建侵权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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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收到案涉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。其后，我委托外甥与城管联系，

要求明示我违建的情况，及该如何整改才属合法。城管既不回复，

也没有与我进一步联系。我怀疑城管唆使他人诬告，以执法之名

行打击报复之实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答复人具有查处本案违法行为法定职权依据。根据《广

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规定，答复人具有查处违法建设

行为的法定职权。

二、责令改正通知书是过程性、程序性文书，未侵害申请人

合法权益，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。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

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二款第（六）项

之规定，责令改正通知书只是行政机关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作出的

过程性文书，不是最后的处罚或处理决定，不具有强制性，未处

分原告的权利，不符合行政行为成熟性原则，不具有可诉性。此

外，责令改正通知书一旦可诉将造成司法资源的大量浪费。

三、案涉房屋多处位置属于违法建设，违法事实清楚。经查，

穗房地证字第某某号房屋产权证显示，荔湾区中山某路某某巷某

号（以下简称“案涉房屋”），混合结构，建基面积 25.34平方

米，总建筑面积 71.9平方米，权利人为申请人刘某某。经现场检

查，案涉房屋一楼、二楼、三楼位置涉嫌违建。2023年 1 月 10
日，被申请人发出案涉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，但目前为止申

请人未按要求对房屋违法建设部分进行拆除，也没有接受调查，

被申请人已按程序继续推进。

四、适用法律正确。申请人的建设行为已违反《中华人民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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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，经查，该棚架属新建违法建设，已

启动快速处理程序。

综上，请求区府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本府查明：

据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（房产登记号：荣字某某号，

查册时间为 2019年 11月 29日），荔湾区某某路某某巷某号房屋

（以下简称“案涉房屋”），产权人为申请人，建基面积 25.34
平方米，2-4/5层，建筑面积 71.9平方米。

2022年 9月 28日，被申请人到案涉房屋进行现场检查。《现

场检查笔录》记载，案涉房屋为三层混合结构，目前已完工、未

见施工迹象；二楼阳台投影部分即一楼西侧用不锈钢防盗网进行

了围蔽，并加装了铁门，面积约 4.84平方米；二楼阳台用玻璃窗

进行了围蔽；三楼目前处于满层状态，用锌铁板上盖。该笔录由

属地社区居委见证。

2023年 1月 10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案涉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

并进行张贴，载明：申请人在案涉房屋进行违法建设的行为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责令申请人在 2023 年 1 月

17日前拆除违法建设。

申请人不服案涉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本府于 2023年 3月 10日收悉。

2023年 4月 17日，就被申请人在作出案涉《责令改正通知

书》后是否有进一步查处行为以及案涉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留置

送达的合法性问题，本府向被申请人进行调查。2023年 4 月 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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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关于某某路某某巷某号行政复议案的情况补

充说明》，回复称：1. 作出案涉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后一直尝试

联系申请人配合执法取证，但未果，已调取案涉房屋产权资料与

现场调查情况比对，下一步将积极与申请人姐姐协商并依据相关

规定推进案涉房屋违建部分的拆除工作；2. 因案涉房屋实际居住

使用人拒收，故依法邀请居委见证并拍照取证以留置送达案涉《责

令改正通知书》。被申请人补充的证据有：案涉房屋的《不动产

登记查册表》（查册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31 日），2023 年 1 月

10日的《现场检查笔录》，案涉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的送达回证

及送达照片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：“市城市

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，市、区城市管理综合执

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”，《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镇

街综合行政执法的公告》及附件《广州市调整由镇街实施的综合

行政执法职权事项目录》第 434项：“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证；未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行政处罚”的

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查处违法建设的行政职权。

关于案涉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是否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的

问题。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

法>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二款第（六）项：“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

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：（六）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

施的准备、论证、研究、层报、咨询等过程性行为”的规定，对

于违法建设的查处而言，可能会经过立案、调查、责令改正、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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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前告知、作出处理决定并送达等程序，而过程性、阶段性行为

的效力通常被最终的处理决定所吸收和覆盖，因而不属于行政复

议的受案范围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四条

的规定：“对违法的建筑物、构筑物、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，

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，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。当事人在法定

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拆除的，行政机

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。”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二十九

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、镇人民政府处理已经

建成的违法建设，应当自发现违法建设之日起四十五个工作日内

作出处理决定；案情特别重大或者复杂的，经市城市管理综合执

法机关或者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批准后，可以适当延期，但最

长不得超过九十个工作日。”本案中，案涉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

并未载明如逾期不拆除相关违法建设，将作出违法建设处理决定

等后果，且截至 2023年 4月 21日被申请人作出《关于某某路某

某巷某某号行政复议案的情况补充说明》时，仍未对案涉违法建

设作出进一步的行政处理。因此，在案涉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已

认定案涉房屋存在违法建设并课予申请人拆除义务，且被申请人

在法定的查处期限内未作出终局的行政处理决定的情形下，案涉

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。

关于案涉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是否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

的问题。一般而言，就违法建设行政处理程序中的告知性行为而

言，行政机关仅对相关事实以及相应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进行

初步告知。本案被申请人对案涉房屋进行现场检查及初步测量后，

经与产权登记信息进行比对，初步确认了案涉房屋存在违法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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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案涉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载明申请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城乡规划法》（2008年 1月 1日起施行），未列明具体的法律条

文，亦未提供证据说明相关违法建设建于 2008年 1月 1日后，属

于事实不清、适用依据错误。此外，对违法建设进行行政处理并

不等同于行政处罚，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

条作为课予申请人拆除义务的依据，亦属于适用依据错误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案涉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事实不清、

证据不足、适用依据错误，应予以撤销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第 1、2目的规定，现作出如下行政复议决定：

撤销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金花街道办事处于于

2023年 1 月 10 日作出的荔金综城责字〔2023〕009 号《责令改

正通知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

日起 15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三年五月六日

抄告：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。


